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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影片涉侵害他人著作權，經法院判決確定者。 

五、 以不正當手段影響評審委員之公正性，經查證屬實者。 

六、 拒絕接受考核者。 

七、 其他違背法令行為。 

受補助者經本局通知應繳回補助款，逾期不履行時，依法移送強制執行。 

受補助之影片未公開映演及發行或未執行回饋計劃者，本局不退還履約保

證金，且受補助者一年內不得再次申請本補助，並列入紀錄作為日後審查

申請案件時之參考。 

原核准補助處分遭撤銷或廢止者，本局不退還履約保證金。受補助者一年

內不得再次申請本補助，並列入紀錄作為審查案件時之參考。 

壹拾陸、 本補助之停止 

各年度補助預算如遭議會刪減、凍結或其他不可歸責於本局之事由，致無

法執行本須知時，本局得停止辦理。 

壹拾柒、 未盡事宜之補充規定 

本須知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局解釋之。 

 

附件一

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

補助電影製作申請文件檢核表 

（本表由申請者填寫，隨申請書附上一份，俾便檢核） 

編號  

(文化局填寫) 

公文號 

(文化局填寫) 

以下各欄請申請者填寫 

電影企劃案名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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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稱  

地址  

聯絡人  電話  

電子郵件  

文化局查核欄 

(申請者勿填寫) 項          目 
申請者 

請確認 
確認 說  明 

申請資格    

為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之電影製作公司或製片

工作室 
 

  

企劃案具有下列特色之ㄧ： 

1. 以「臺北」之人、事、史、地、物為發展背

景之作品 

2.部分場景於臺北市拍攝 

3. 跨國製片案於本市進行影片後製作業或應用

本市電影從業人員 

 

  

影片長度逾七十分鐘    

以三十五釐米或超十六釐米底片以上規格拍

攝，或以電影規格之數位攝影機拍攝，且其拷

貝應以三十五釐米電影片或電影規格數位檔案

輸出 

 

  

可於第一期：次年度8月 31日前 

    第二期：當年度11月 30日前 

完成影片製作之企劃案 

 

  

申請者最近一年資產負債表所載淨值總額不得

為負數，且最近一年內應無退票紀錄 
 

  

資產負債    

簡明損益表    

無退票紀錄    

公開映演及發行計畫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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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局查核欄 

(申請者勿填寫) 項             目 
申請者 

請確認 
確認 說  明 

申請限制    

受本局電影製作補助是否有前案逾期未結，不

得提出新申請案。 
 

  

承攬政府及公共電視委託拍攝之影片，不得提

出申請 
 

  

本企畫案是否已獲得本局其他製作補助，不得

提出申請 
 

  

於以下時間商業院線放映者不得提出申請 

    第一期：次年度1月 31日前 

    第二期：當年度7月 31日前 

 

  

接受本市協拍服務，有重大違規事項者    

 

文化局查核欄 

(申請者勿填寫) 項             目 
申請者 

請確認 
確認 說  明 

  檢具文件    

申請書(蓋有公司及負責人章)    

申請者依法設立之證明文件影本 

(如係合資合製者，並應檢附合資合製同意文

件影本。) 

  

 

申請者過去實績說明(附表一) 

(包括過去製作電影片之得獎紀錄、國內票

房、海外著作財產權交易收入、周邊商品收入

等資料。若有證明文件請提供以增加可信

度。) 

  

 

影片製作企畫書 

1.電影片片名、類型、級別、預估片長，製片

立意或目的、製作規格、預定於臺北市拍攝地

點（無則免附）、預估製作期程。 

  

 



 
 
 
 

臺北市政府公報      104 年第  188  期 
 

 
 

 

15

2.電影片劇情大綱、編劇者姓名。    

3.電影片製作團隊（請列舉製片人、導演、編

劇、主要演員、藝術與技術人員及其過去實

績）。 

  

 

4.製作成本預算明細表，需詳列各項前製、後

製成本及人事支出（附表三）。 
  

 

5.檢附以下證明文件： 

（1）編劇者同意將劇本拍攝為本電影長片之

授權同意文件影本。（必備文件） 

  

 

（2）劇本改編自他人著作者，應檢附著作權

人同意改編劇本之授權文件。（無則免附） 
  

 

（3）製作團隊成員受聘僱參與本電影製作之

契約或同意文件影本（盡量提供以增加企劃案說服

力） 

  

 

影片公開映演及發行計畫 

1.海內外行銷、發行策略。 
  

 

2.國際參展計畫、預估上映檔期、國內外票

房、相關著作財產權交易收益預估。 
  

 

3.預估行銷及宣傳成本。    

4.證明文件（請盡量提供以增加企劃案說服力） 

（1）與國內發行商簽訂之發行合約或同意文

件影本。 

  

 

（2）與國際發行商簽訂之發行合約或同意文

件影本。 
  

 

（3）國內電影片映演業同意映演本片之合約

或同意文件影本。 
  

 

（4）電影長片著作財產權交易合約或同意文

件影本。 
  

 

對臺北城市意象推廣之效益評估及回饋計畫    

影片片段（無則免附）    

劇本    

 


